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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报告 

一、导  言 

 1.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公约》第一次审查会议除其他外商定，“今后应更经常地召开审查会议，可

考虑每五年举行一次审查会议”(CCW/CONF.I/16, 第一部分，附件 C, 最后宣言，

第八条)。  

 2.  《公约》第二次审查会议除其他外商定，今后应继续经常召开审查会议。

在这方面，会议决定，“根据第八条第 3 款(c)项，在第二次审查会议通过的修正

生效后五年召开一次会议，但无论如何至迟于 2006 年召开此一会议，必要时，可

提前于 2005 年开始举行筹备会议”(CCW/CONF.II/2, 第二部分，最后宣言，第八

条)。  

 3.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在 2006 年 1 月 6 日第 60/9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中，除其他外，回顾缔约国决定最迟在 2006 年再举行一次会议；要求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在日内瓦举行，在此之前召开筹备会议，筹备会议次数不限，以认为

有必要为准；并要求 2005 年 11 月 24 日和 25 日举行的缔约国会议就这些事项作

出最后决定。而且，大会在第 60/9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9 段中指出，“根据《公

约》第八条，第三次审议大会可审议对《公约》或其《议定书》提出的任何修正

案以及就《公约》现有议定书未包括的其他类别常规武器提出的附加议定书提

案”。  

 4.  按照第二次审查会议的决定和联合国大会第 60/93 号决议的建议，《公

约》缔约国会议(2005 年 11 月 24 日和 25 日，日内瓦)决定，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26、27 和 29 段所载，“2006 年 11 月 7 日至 17 日在日内瓦举行《公

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该会议将与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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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会议一同举行”。在这方面，缔约国会议决定，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

查会议候任主席的督导下开展后续工作，并在现有政府专家小组的框架内为第三

次审查会议进行一切必要的筹备。缔约国会议还核可了 2006 年举行第三次审查会

议及政府专家小组三届会议的费用估计(CCW/MSP/2005/2, 第 39 段)。  

 5.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8 段所载，2005 年缔约国会议一致决定，

指定法国的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为 2006 年将举行的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的主

席。在这方面，缔约国会议议定，“在考虑《公约》缔约国未来的审查会议主席

人选时，应确保在各区域集团之间实行公平地域轮流的原则”。  

 6.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0 段所载，缔约国会议决定，战争遗留爆

炸物问题工作组在 2006 年期间应按以下的职权范围继续开展工作：  

 “继续审议国际人道主义法现有原则的实施问题，包括由法律专家参

加这一审议，并在可自由参加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研究可否制定一些预

防措施来改进特定类型的弹药包括子弹药的设计，以求尽可能减少此种

弹药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人道主义危险，而在进行这一研究时，可把

重点放在举行军事专家和技术专家会议上。信息交换以及援助与合作应

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工作组将向 2006 年的第三次审查会议报告所做的

工作”。  

 7.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1 段所载，缔约国会议决定，非杀伤人员

地雷问题工作组在 2006 年期间应按以下的职权范围继续开展工作：  

“(a) 继续审议自政府专家小组设立以来提出的关于非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

提案，目的是就非杀伤人员地雷拟订适当的建议，以提交 2006 年的

第三次审查会议。  

(b) 还应举行军事专家会议，就上述活动提供咨询意见。”  

 8.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2 段所载，缔约国会议决定“请候任主席

在休会期间进行磋商，以探讨可采取何种办法来促进对《公约》及其所附各议定

书的遵守。他应考虑到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应向缔约国提交一份以协商一致方

式通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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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3 段所载，缔约国会议决定“请候任主席

在休会期间进行磋商，以探讨有无可能在《公约》之下建立一项赞助方案并研讨

此一方案的运转模式。他应向缔约国提交一份报告”。  

 10.  如 CCW/MSP/2005/2 号文件第 35 段所载，缔约国会议建议，“作为《公

约》及其所附议定书保存人的联合国秘书长和代表各缔约国的候任主席履行他们

的职责，以实现各国普遍加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这一目标”。  

 11.  根据《公约》2005 年缔约国会议的决定，政府专家小组在日内瓦举行了

如下三届会议：  

•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三届会议—2006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  

•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四届会议—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23 日；  

•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五届会议—200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6 日。  

 12.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三届会议除其他外决定，建议第三次审查会议通过载

于 CCW/GGE/XIII/1 号文件的第三次审查会议临时议程，以及载于 CCW/GGE/ 

XIII/3 号文件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议事规则草案。小组还决定，提名裁军事

务部日内瓦办事处政治事务干事彼得·科拉罗夫先生为第三次审查会议临时秘书

长。  

 13.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四届会议除其他外决定，向第三次审查会议建议载于

CCW/CONF.III/2 号文件的临时工作计划，以及载于 CCW/CONF.III/4 号文件的第

一主要委员会临时议程和载于 CCW/CONF.III/5 号文件的第二主要委员会临时议

程。小组还决定向第三次审查会议建议载于 CCW/CONF.III/6 号文件的促进普遍加

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行动计划。  

 14.  政府专家小组第十五届会议除其他外决定，向第三次审查会议建议载于

CCW/CONF.III/7/Add.4－CCW/GGE/XV/6/Add.4 号文件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

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

议第一主要委员会临时工作计划，载于 CCW/CONF.III/7/Add.5－CCW/GGE/XV/6/ 

Add.5 号文件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第二主要委员会临时工作计划。小组还决

定向第三次审查会议建议载于 CCW/CONF.III/7/Add.7－CCW/GGE/XV/6/Add.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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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

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最后文件草案，载于 CCW/CONF.III/7/Add.6－

CCW/GGE/XV/6/Add.6 号文件的关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战争遗留爆炸物

议定书》 (第五号议定书 )开始生效的宣言草案，和载于 CCW/CONF.III/7/Add.8－

CCW/GGE/XV/6/Add.8 号文件的关于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之下建立一项赞助方案的决定草案。  

二、第三次审查会议的组织 

 15.  第三次审查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 7 日至 17 日在日内瓦举行。  

 16.  2006 年 11 月 7 日，会议由裁军事务部(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蒂姆·考勒先

生主持开幕。  

 17.  在 2006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以鼓掌方式确认了法国的

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担任第三次审查会议主席的任命。  

 18.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政府专家小组建议的议程 (CCW/ 

CONF.III/1)。  

 19.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政府专家小组建议的议事规则。第三

次审查会议主席就通过议事规则做了下列声明：  

 “关于议事规则第 34 条，要申明的是，在与《公约》及其所附各议

定书有关的审议和谈判过程中，各缔约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行事，没

有以投票方式作出决定。”  

 20.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一致确认了裁军事务部日内瓦办事处政治事

务干事彼得·科拉罗夫先生担任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21.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政府专家小组建议的工作计划

(CCW/CONF.III/2)。会议还决定，两个主要委员会分工如下：  

− 第一主要委员会：审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范围和实施情况；

审议任何关于《公约》及其现有议定书的提案；审议和编写最后文

件。  

− 第二主要委员会：审议关于《公约》新增议定书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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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按照议事规则一致选举下列十个缔约国为副

主席：保加利亚、中国、古巴、捷克共和国、德国、日本、摩洛哥、菲律宾、波

兰和瑞士。  

 23.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还一致选举全权证书委员会、两个主要委员

会和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如下：  

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  席 戈丹·马尔科蒂奇先生 (克罗地亚) 

 副主席 恩里克·奥乔亚·马丁内斯先生 (墨西哥) 

第一主要委员会： 主  席 爱德华达斯·鲍里索瓦斯先生 (立陶宛) 

 副主席 凯瑟琳·贝克女士 (美国) 

第二主要委员会： 主  席 卡洛斯·安东尼奥·达罗沙·帕兰奥斯先生(巴西) 

 副主席 弗拉基米尔·诺沃哈茨基先生(俄罗斯联邦) 

起草委员会： 主  席 贾扬特·普拉萨德先生(印度) 

 副主席 伊扎克·莱瓦农先生(以色列) 

 

 24.  会议还根据主席的提议，任命下列三个缔约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国：澳大利亚、斯洛伐克和南非。  

 25.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裁军事务部日

内瓦办事处主任蒂姆 . 考勒先生宣读了贺词。随后，第三次审查会议主席、法国的

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提交了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供会议审议。  

 26.  《公约》下列缔约国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27.  已批准或加入《公约》、但《公约》尚未对其生效的下列国家参加了会

议的工作：[……]。  

 28.  下列签署国也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29.  下列非《公约》缔约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  

 30.  [……]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31.  [……]的代表出席了缔约国会议的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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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审查会议的工作 

 32.  在法国大使弗朗索瓦·里瓦索的主持下，会议举行了[……]次全体会议。

这些会议的文件和简要记录列入最后文件。  

 33.  2006 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会议举行了一次一般性意见交换。下列代表

团参加了意见交换： […… ]。 […… ]的代表也参加了意见交换。 […… ]等非政府组

织也参加了意见交换。  

 34.  2006 年 11 月 13 日，会议举行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纪念关于战争遗留

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于 2006 年 11 月 12 日生效。下列代表团参加了在议定书生

效之际的意见交换：[……]。[……]的代表也参加了意见交换。  

 35.  在同一次特别全体会议上，会议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主管联合

国裁军事务部的副秘书长诺布亚基·塔纳卡先生宣读了贺词。  

 36.  第一主要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举行了[……]次会议。委员会主席、

立陶宛的爱德华达斯·鲍里索瓦斯大使于 2006 年 11 月[……]向会议第四次全体会

议提交了报告。  

 37.  第二主要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举行了[……]次会议。委员会主席、

巴西的卡洛斯·达罗沙·帕兰奥斯大使于 2006 年 11 月[……]向会议第四次全体会

议提交了报告。  

 38.  全权证书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举行了[……]次会议。委员会主席、

克罗地亚的戈丹·马尔科蒂奇大使于 2006 年 11 月[17]日向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提

交了报告。  

 39.  起草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举行了[……]次会议。委员会主席、印度

的贾扬特·普拉萨德大使于 2006 年 11 月[17]日向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提交了报

告。  

四、决定和建议 

 40.  在 2006 年 11 月[17]日第[……]次全体会议上，会议注意到载于[……]的

第一主要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 ]的第二主要委员会报告和载于 […… ]的起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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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报告。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核可了载于[……]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

告，并通过了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41.  第三次审查会议对自第二次审查会议设立政府专家小组以来任职的所有

人员深表感谢，感谢他们对小组工作的贡献。  

 42.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  

 43.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最后报告，报告载于

[……]号文件，将作为 CCW/CONF.III/xxx 号文件印发。  

第二部分 

最后宣言 

[……] 

 

--  --  --  --  -- 

 

 


